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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2 月 17 日，美国洛杉矶波莫那高等法

院对发生在南加州地区中国留学生绑架施虐同胞

案进行了判决，3名主犯被判 6年到 13 年的监禁。
判决结果一出，国内哗然，也引起了人们对美国校

园欺凌立法的关注。事实上，校园欺凌是困扰美国
乃至全球的问题，20 世纪 80、90 年代美国面临校
园欺凌事件高居不下却难以应对的困境。之后，美
国各州相继出台反欺凌法案严厉惩处欺凌行为，

并确立了可操作性强的校园安全管理计划、欺凌
预防措施和欺凌行为干预计划，对校园欺凌事件

的预防取得一定的成效，2014 年美国校园欺凌事

件数量首次显著下降。

一、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理念

纵观十几年来的美国校园欺凌立法，可以发

现，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秉持了人身权神圣不可侵

犯、谨慎立法和民主立法的三大突出理念。
（一）人身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

人身权也称人权，泛指人身自由和其他民主

权利。人身权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一切人生来就“赋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
其中有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1]可以说，美
国建立的法律秩序环境所要承认和保护的首要利

益就是人们的人身权，美国校园反欺凌法案自然也

不例外。
反欺凌法案的制定和出台就是为了创造安全

的校园环境以保障学生的安全，特别是学生的人

身权不受侵害。学校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学生的安
全，保护学生不受其他同学的错误对待，为那些受

到伤害的学生伸张正义，保障学生的人身权益。
奥克拉荷马州的反欺凌法在立法目的中写道：“立
法机关发现欺凌行为对学校的社会环境有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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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学生之间造成恐慌氛围，抑制他们的学习能

力，导致其他反社会行为。欺凌行为还和其他形式
的反社会行为有关联，比如，故意破坏、偷窃、逃
课、辍学、打架，以及吸食毒品和酗酒……全国各
地的学校已经开发和效仿有效机制来识别、预防
和有效地干预欺凌行为。这些学校发出的信息表
明，欺凌行为是不可容忍的，因此，学校需要提升

安全性，并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学习环境。”[2]

美国反欺凌法案对施害者的人身权利也提出

了保护。许多州的反欺凌法案规定，案件中的施害
者同样拥有人身权，具有辩护的权利，应对受害人

和施害人一视同仁，提供心理的咨询与辅导以及

康复的相关服务。
（二）谨慎立法理念

美国校园欺凌立法过程遵守谨慎立法的理

念，在立法之前，各州政府均会委托相关科研机构

对本州乃至全国的欺凌相关问题做深入的调研，

理清本地区的欺凌现状，并组织法律工作者、教育
工作者、学生、家长等多方人士共同商讨法律条款。
在立法的过程中，更是反复推敲对法律条款的界

定，仅对“欺凌”的界定就反复修正。即便法案出台
以后，仍然有专业人士不断研究其中的漏洞，及时

更新修正法案。
立法是对有限社会资源的一种制度性分配，

反映了社会的利益倾向性，谨慎立法，要做到立法

公正公平，必须以平衡作为法律的基本精神。充分
权衡多方的利益，重点维护弱者的利益，才能够最

大程度上维护各方利益，获得各方的认同。反欺凌
的立法理念同样也发挥了平衡精神，这主要表现

在权利与责任的平衡、人身权利的表达自由和平
等审判权利之间的平衡等方面。美国众多反欺凌
法案中明确规定了各责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其

中重点保护受害学生获取民事赔偿权利、免费私
立学校就读、获得心理疏导等其他服务的权利，而
且用程序正义的理念来保持整个调查、审判过程
的透明度和公开性，这些规定是人本性的，而且

是谨慎考虑到了反欺凌过程中的私权利之间、公
权力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权利与义务之间、权
利与责任之间的平衡。
（三）民主立法理念

校园欺凌立法是各界反思努力的结果，美国

校园暴力引发的各种校园血案使得社会各界关注

欺凌问题，认识到校园欺凌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

题，受到欺凌的学生会引发很大的心理问题，诸如

自卑、抑郁、自杀，也有人会走向偏激，采取同归于
尽的报复行为，甚至会出现反社会行为，欺凌的实

施者也会养成目无法纪的习惯，走上犯罪的道路。
因此，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学校、家长、学生以及
众多公益组织奔走相告，纷纷呼吁立法。
从法案制定到最终通过的过程中，美国校园

欺凌立法充分反映了民主立法的原则。在众多公
益组织和公益人士的推动之下，相关立法机关顺

应民意，在制定法案前经过充分的调研准备，法案

草拟出来以后由代表议员提交州议会审议，并要

通过参、众两院的辩论和投票。然后，立法机关依
据规定举行立法听证会，召集多方利益代表出席，

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充分审查和讨论各个条款

的规定，协调不同的利益关系，充分反映民意、保
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后，使得法案的内容能够

为大多数人接受并通过。[3]

二、美国校园欺凌立法路径

一个国家的立法路径，深受该国政治制度、法
律传统和思想文化的影响。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分
权制的国家，在立法传统上，各州具有主导性权

力，这也充分反映了其民主自治的思想内涵。美国
校园欺凌立法在立法路径上经历了先下后上、先
内后外、先立后修的基本路径。
（一）先下后上———地方自主立法
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的先下后上路径体现在两

个主要方面。一方面，以地方为代表的各州先行立
法，然后在此基础上各州组织州内各学区的地方反

欺凌政策制定和实施；另一方面，联邦政府顺应民

意，关注欺凌问题，通过出台和修订全国性法案的

某些相关条款，支持地方立法并倡导反欺凌理念。
1.地方先行立法

美国的反欺凌法案以州为单位的地方立法为

主。1999 年，佐治亚州率先出台了《佐治亚州反欺
凌法》，成为全美第一个拥有反欺凌法案的州。
2015 年 4月 21日，美国共有 50个州通过了反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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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其中 45 个州既颁布了反欺凌法案又出台了

相关的反欺凌政策。1999 年至 2011 年是美国各州
反欺凌法案出台最集中的时期。1999 年至 2010
年，美国通过了 120 多个反欺凌法案，这其中包括

新出台的法案以及修订法案，仅 2010 年就出台了

21 个反欺凌法案，[4]在反欺凌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

完善的法律体系（见图 1）。

2.联邦政府的支持及相关法案

尽管目前美国没有联邦反欺凌法案出台，但

联邦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全国的校园欺凌问题，在

各州立法的过程中给予了足够的支持，也在不断地

出台新的法律法规并修订以往的法律条款，保证校

园安全，努力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校园环境。
1994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校园禁枪法
案》，2001 年小布什政府出台了《不让一个孩子
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保证所有学生
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并规定受害学生可以转

到安全的学校上学。随后，2004 年，联邦政府出台
了《安全无毒学校及社区法》（Safe and Drug-Free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Act）作为《不让一个孩子
掉队》法案的一部分，明确联邦政府对学校安全的
支持。2010 年 8 月，美国教育部联合卫生和公众服
务部、司法部、安全局等 6 个部门召开了首次国家
校园欺凌峰会（national bullying summit），探讨如何

预防并杜绝全国范围内的欺凌问题，呼吁尽快出

台相关欺凌法律法规。[5]

（二）先内后外———内生为主，外生为辅
美国校园欺凌立法的路径主要基于各个州的

内部现实需要和“本地化”的立法技术。纵观美国
各州校园欺凌立法出台的经过，各州的内部需求

是欺凌法案最终得以通过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
本地区校园欺凌事件数量居高不下。据 2008 年一
份调查研究表明，美国有近 70%的学生涉入欺凌

事件，他们或是欺凌的发起人、参与人或是被欺凌
的受害者，[6]人数如此庞大，引起了全国各州政府

对本地区欺凌立法的重视。另一方面，本地区某一
突发的恶性欺凌事件也是促使州政府迅速通过欺

凌法案。比如，2010 年，马塞诸萨州一名 15 岁的女
高中生菲比·普润斯（Phoebe Prince）因不堪忍受同
学的欺凌，放学后在自家公寓的楼梯间上吊自杀，

这次悲剧促使马塞诸萨州政府于当年出台了《马
塞诸萨州反欺凌法》（Massachusetts Anti-bullying
Law）。[7]新泽西州的大一新生泰勒·克莱门蒂（Tyler
Clementi）因被同学偷拍其同性亲昵行为并将视频

上传网络而选择跳桥自杀，该次事件让新泽西州

的法律制定者们认识到本州有关欺凌的法律条款

存在巨大漏洞，促成了 2010 年《新泽西州反欺凌
法》的出台。[8]

美国各州在相关法律条款的制定上遵循了

“本地化”的技术路线，根据本州的欺凌事件的主
要特征来设定相应条款。同时各州也参考其他州
的立法经验以及国际的成功经验。比如，英国和挪
威这两个对校园欺凌立法研究较早的国家对美国

的反欺凌立法的影响较大，而挪威的“奥维斯干预
方案”更是美国研究并干预校园欺凌行为的基础。
但这种基于“本地化”的立法技术，也造成各州的
欺凌法案差异显著，各州对“欺凌”的界定没有统
一的标准，对不同案件中“欺凌”的认定造成了很
大的困扰。
（三）先立后修———不断修改完善
美国各州的反欺凌法案并非一蹴而就，各州

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不断修订完善的过程。最开
始的反欺凌法案主要遵循美国 1964 年出台的《民
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为范本制定的，同时也参
考了 1972 年出台的《教育法修正案》中的性歧视
条款，反欺凌法案中对欺凌的界定通常直接借鉴

其中有关性歧视和反骚扰的法律条款，法案中对

禁止行为的规定也将“欺凌”与“骚扰”混在一起。[9]

美国反欺凌法案对“欺凌”的界定也在不断地细

图 1. 立法高峰期美国各州共出台反欺凌法案数量

（1999~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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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Stuart-Cassel，V. Bell，A. Springer，J.F..（2011）.

Analysis of state bullying law and policies.Retrieved on June

23rd，2016 from http：//www.ed .gove/about/ offices / list / opepd/

ppss/index.html.

表 1. 美国各州反欺凌法案及政策的核心内容构成
11 个核心构成 内容

界定（Definitions）

目的 法律和政策的目的，严禁欺凌

范围 法律和政策的适用范围

禁止行为 被界定为欺凌的特定行为

列举群体 被欺凌群体的特征

区域政策制定及审议（District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view）

政策制定 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政策审议 审议学区政策

区域政策构成（District policy components）

界定 界定政策中涉及的禁止行为

上报 上报欺凌事件的责任

调查 调查欺凌报告的责任

书面记录 书面记录欺凌事件的责任

后果 欺凌犯罪人的后果和惩罚

心理健康 为受害人 /犯罪人提供咨询及服务

其他内容（additional components）

沟通 与学生、家长及学校教职工就政策进行沟通
培训 /预防 对学生及学校教职工进行防御及培训

透明度 /监督监督事件及行动报告

法律救济 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

化，从最初的将“欺凌”与“骚扰”混为一谈，到不断
修订“欺凌”的界定，规定具体的禁止行为，到后来
扩大“欺凌”所涉及的范围等，法律条款不断明确
清晰。
在法案执行过程中，各个州政府的法律事务

者对存在漏洞的相关条款及时做出修正和更改。
以新泽西州为例，第一部《新泽西州反欺凌法》
（New Jersey Anti-Bullying Law）于 2002 年通过，虽

然法律条款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细致，但在执行过

程中仍然发现该法案存在一些漏洞。比如，法案中
只是鼓励学校成立反欺凌项目，但并没有授权；没

有提到发生在校外的欺凌如何处理；没有提及网

络欺凌；没有对学校反欺凌努力的评估；没有要求

教师学习如何恰当地认定及报告欺凌，[10]于是新泽

西州于 2011 年又通过了新的反欺凌法案。

三、美国校园欺凌立法内容

各州的反欺凌立法法案内容并不尽相同，但

总体来说，基本涉及 4 个板块、11 个方面的内容
（见表 1）。具体包括：（1）界定，具体包括法案的目
的、适用范围、对欺凌行为的界定并列举出被欺凌
群体的特征；（2）区域政策制定、实施及审议；（3）区
域政策构成，包括被禁止的行为，学校上报、调查、
记录的责任，对欺凌犯罪人的惩罚，对欺凌受害者

以及犯罪人的心理咨询和帮助；（4）其他内容包括

与学生、家长及教职工的沟通，提供相关的培训及
预防项目，对整个事件调查过程的信息公开与监

督，受害者寻求法律援助的权利和途径。
美国反校园欺凌法案对欺凌案件的处理程序

也有明确的规定，包括：（1）上报欺凌事件，包括学

生、家长及同学匿名上报的欺凌事件，以防止对上
报人的报复行为以及学校的欺凌报告；（2）调查及

反馈，学校对上报的情况组织调查，立即采取干预

措施，保护受害人，告知家长，在必要情况下通知

执法机构；（3）记录，对欺凌事件的所有相关信息

做书面记录；（4）处罚，对欺凌后果的详尽描述以

及对欺凌施害人的处罚；（5）引荐，为受害人、施害
人等提供咨询、心理辅导等其他能恢复其身心健
康的服务。[11]本文就校园欺凌行为的构成、相关主

体的职责以及救济机制三个方面做详细的介绍。
（一）校园欺凌行为的构成

最早研究欺凌行为之一的丹·奥维斯（Dan
Olweus）教授指出，欺凌是有目的的、反复的，而且
选择那些无力反抗的人为目标，欺凌的形式也是

多种多样。[12]

在美国欺凌立法的过程中，各州对“欺凌”的
界定并不统一，主要包括：身体欺凌（physical bul-

lying）、言语欺凌（verbal bullying）、精神欺凌（men-
tal bullying）、同伴欺凌（peer bullying）以及更新的
网络欺凌（cyber bullying）几种欺凌类型。[13]各州的
法律条款对欺凌的认定是一个标准由高到低，不

断细化的过程。最初各州对欺凌的认定仅局限于
暴力案件，在法律执行的过程中，各州司法部门逐

渐降低了欺凌行为的认定标准，法律条款的制定

更加具体化，界定了何种行为、在何种情境下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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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欺凌，比如，将诸如吐口水、故意推搡、拍裸照
等都定性为欺凌；逐渐将言语辱骂、口头威胁以及
精神上的侮辱也纳为欺凌，包括因对方的残疾、种
族、肤色、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等在公众场所嘲
笑、贬低他人等行为。甚至还包含了欺凌的频率、
意图、对受害人造成什么程度的伤害等细节。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欺凌的形式也变得

更加复杂，欺凌的场所更加多样，对欺凌的界定标

准也在不断细化。2006 年开始，网络欺凌开始作为
一种新的欺凌行为纳入反欺凌法案中，2013 年有

18 个州将网络欺凌纳入法案，至今已有 36 个州将

网络欺凌以及使用电子媒体的欺凌写入法案；

2010 年，有 15 个州将色情短信（sexting）认定为欺

凌行为；至 2011 年有 13 个州将欺凌的范围由校

内延伸到校外，将校外发生的欺凌案件也包含在

欺凌法案之中。[14]

（二）相关主体的职责

各州的反欺凌法案一般存在三个主要的相关

主体：政府、学校以及教师。2011 年出台的《新泽西
州反欺凌法案》（New Jersey Anti-Bullying Bill of
Rights Act）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反欺凌法

案，该法案中，条款内容的规定清晰明确，对欺凌

案件中的主要相关主体的职责都做出了详细具体

的规定。[15]

1.政府的职责

各级政府主要负责牵头制定本地区的反欺凌

法案。具体包括州级政府、市级政府以及下设的各
个学区。由各级政府负责制定反欺凌法案，具体落
实到每个学区，保证每个学区都有一套有针对性

的反欺凌法案。在法案的制定过程中，各级政府主
要起到领导、指挥、协调、支持的作用，在具体的制
定过程中需要由各级政府牵头保证政府官员、社
区代表、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学生的参与。对
于学区内发生的欺凌事件，学区教育委员会需要

做出处理决定。同时在各个学区中任命一名反欺
凌协调员，负责协调和加强本学期反欺凌法案的

落实，协调各个学区内学校反欺凌工作的开展，帮

助完善反欺凌的相关措施。

2.学校的职责

学校是承担反欺凌任务的主阵地，因此，州法

案和地区的反欺凌政策都在不同层面对学校的责

任进行了规定，比如，在《新泽西州反欺凌法案》
中，学校担负了重要的职责，各项具体的法律法规

都需要在学校中落实。具体包括：（1）规定了学校
对学生行政处罚的权利，学校对校园欺凌行为采

取零容忍政策，一旦学校发现欺凌事件，学校必须

举报、调查，对严重行为可以将施害人直接开除；
（2）校长负责制，由校长接受学校内任何形式的欺

凌事件报告，通知涉事学生家长，启动欺凌调查程

序，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报告提交学区委

员会；（3）成立校园安全小组，具体负责调查和处

理校园欺凌事件，培训教师、家长等相关人员；（4）
任命反欺凌专家，负责对校内欺凌事件的调查、作
为校方代表处理欺凌事件、领导校园安全小组工
作；（5）组织开展反欺凌教育和培训，包括对教师

和学生的相关教育培训，培训教师如何预防、识别
和治理欺凌问题，帮助学生认识到欺凌的后果。对
于学校组织反欺凌教育培训的责任规定，相对于

州法案的规定，学区反欺凌政策层面的规定更为

具体详细，比如，宾夕法尼亚州某学区反欺凌政

策指出，学校要提升学生相关技能来应对欺凌的

情况，同时学校要告知学生可利用的资源，以协

助问题的解决。犹他州的某学区反欺凌政策对学
校提出了一项要求，即每所学校必须依据学区标

准开发一项适合自己的预防方案，要求该方案内

容必须包括讨论每年产生的欺凌问题并进行有关

培训，还包括以文件形式对学生感到最不安全的

地方进行评估，以及增强学生和工作人员的防欺

凌意识、干预技能和社会技能训练。
3.教职工的职责

学校的教职工承担具体的反欺凌工作，必须

向校长汇报任何形式的欺凌行为，采取措施预防

或干预欺凌行为，预防疏导自杀行为的发生。反欺
凌相关责任人员在收到欺凌报告后如果没有及时

启动调查程序，或是知晓欺凌事件后没有采取有

效措施降低或消除欺凌，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
更为严重的是，有报告欺凌事件义务的人员未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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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职责时不仅将受到纪律处分，还可能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而且，故意伪造调查报告的人员将受
到处罚。
（三）救济及其机制

首先，惩罚及相关责任。美国反欺凌立法机构
多次修正相关条款，加强了对欺凌行为实施者惩

罚的力度。任何形式的欺凌都应当受到惩罚，情节
严重的可以暂停其学习或开除出校，构成犯罪的，

要对其追究民事及刑事责任，予以相关的法律处

理。特别重视打击群体犯罪，所有参与者都要承担
最严重的罪刑。[16]爱达荷州的反欺凌法案定义并禁
止骚扰、恐吓以及学生之间的欺凌，包括使用技术
手段的欺凌（例如，电话、汽车电话或无线电话或
通过电脑软件进入计算机系统或者计算机网络）。
该法声明，任何“学生违反本条款的任何规定都可
能是违法行为”。[17]美国还对欺凌行为设定了罚款
惩罚方式。2016 年，威斯康星州发布了一项名为
“父母责任”的法规，欺凌行为实施者的父母将会
面临罚款。欺凌行为实施者的父母有 90 天的时间
纠正孩子的欺凌行为，如果父母拒绝与学校和警察

合作或孩子的欺凌行为没有纠正，父母将面临 366

美元的罚款，对于情节严重者，其父母将面临 681

美元罚款。[18]弗吉尼亚州立法机关制定立法更为严
厉，该州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处以 2，500 美元的罚

款和长达一年的监禁，并给予受害者起诉欺凌人

的法律追索权。[19]

其次，关于救济方式。第一，当学校发生欺凌
事件时，任何人包括当事人都可以向学校报告骚

扰行为。当学校收到投诉，必须进行及时、深入、公
正的调查且必须采取适当措施解决该事件。第二，
如果欺凌事件经多方处理后仍然存在，当事人可

以考虑向该地区教育管理部门提出正式申诉，并

联系美国教育部的民事权利办公室和美国司法部

的民事权利部门。第三，美国校园欺凌事件也可以
采取社会调解和帮助的路径。美国的社区关系服
务部是解决社区冲突和紧张局势的“和事佬”，其
解决范围包括由种族、肤色和国籍的差异引起的
冲突和紧张局势，也预防和应对基于性别、性别认
同、性取向、宗教、残疾、种族、肤色、民族起源不同

的暴力仇恨犯罪引起的冲突。它提供调解、仲裁、
技术援助和培训，是一个能够做到免费、公正、保
密和自愿参加的联邦机构。第四，为了最大程度地
保障受害者的权益，美国 18 个州的欺凌立法中详

细陈述了受害人依法寻求法律救济的权利，一般

在“受害人的权利及赔偿”的相关条款中作具体规
定。受害人依法享有法律救济权，这些权利包括受
害人可以依法对个人、学校提起法律诉讼，当事人
可依据民法或刑法的相关条款提起诉讼赔偿。当
事人对学校提起的法律诉讼可以依据 1964 年的

联邦《民权法案》中保护个人不受种族、性别、残疾
等方面的歧视的规定以及学校有责任为学生提供

安全的学习环境等相关条款。除了可以依据联邦
法律条款寻求法律救济外，受害人同时还可以依

据州侵权法进行诉讼，比如在欺凌案件中出现了

某些过失导致受害人意外伤害或者自杀等情况。
俄勒冈州的欺凌立法中就提到当事人及其代理

人有权依据现有的任何法律，无论是民法还是刑

法，寻求赔偿，且不可更改任何侵权行为的赔偿责

任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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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Campus Anti-bullying Legislation：Concepts，Approach and Contents

MA Huan-ling，YANG Jie

（Faculty of Education，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Abstract：American campus anti-bullyi ng legislation follows three prominent concept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are sacred and inviolable，making the law with cautious as well as democratic legislating. As for legislation

approach，American campus anti-bullying legislation has adopted three basic approaches：State's law enacts first，

localization techniques and continuous amendments. The content of American anti-bullying legislation includes

four sections with eleven elements，which are definitions，district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view，district policy

components and anti-bullying prevention policies. The definition of“bullying”varies in different states，but there
are mainly five types of bullying，which are physical bullying，verbal bullying，mental bullying，peer bullying and

cyber bullying，and its defining criteria has been updated in more details. The American anti-bullying law explic-

itly points out three related main parties including government，schools and teachers as well as their responsibili-

ties. The anti-bullying laws have been amended by legislatures；they have carried out greater punishment to the

bullies and given the victims the legal remedy rights to complain，file an official appeal，mediate or file a lawsuit.

Key words：American；campus bullying；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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